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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4年9月24日 星期二A07

●海南万盛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正本，证书编号:D246018308，发

证日期:2018年4月3日，声明作

废。

●李宏延，香港身份证号码：

K449545（4），不慎将海南台达旅

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俱乐部

会员证号为J080230的会员证遗

失，声明作废。

●艾希细亚（澄迈）商务咨询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DW3B9K7R）遗失

（Maxim Belopotapov）法人章，

声明作废。

●海南世代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A908AE3Y）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九紫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TQYU3J）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晨光不慎遗失海南万宁石梅

半岛35地块34号楼1单元103室

定金收据一张，编号为:1827430，

金额：100000 元整；房款收据一

张 ，编 号 ：1213533，金 额:

1520000元整，声明作废。

●林祥超不慎遗失于2019年 12

月20日交的石梅山庄传奇58-2-

401 定 金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7058862，金额:200000 元整，声

明作废。

●彭辉燕遗失由海南省司法厅于

2024年8月21日颁发的律师执业

证，律师类别：专职律师，执业证

号 ：14690202411803809，流 水

号：11968165，现声明作废。

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
海南亿和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
本公司持有66.70%股权的股东黄
和伍定于2024 年10月10日在会
议室召开有关公司变更法定代表
人、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取消
监事的临时股东会。请全体股东
务必准时参加，若届时未到，视作
同意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
持有66.70%股权的股东：黄和伍

2024年9月24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广进洋大排沟硬化工程项目

结算手续办理公告

海南琼山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海南

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广进洋大排沟硬化工程已竣工验

收，现通知贵单位务必于2024年9

月30日前，携带完整资料至陵水

黎族自治县政务中心大楼八楼

806室办理相关结算手续。如贵

单位因故未能按时办理结算手续，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将保留进行单

方结算的权利。联系人：陈小姐，

电话：0898-83311185。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9月23日

● 文 海 妹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4198310232388)，于 2016

年 12月 31日在万宁市妇幼保健

院出生的女婴一名，其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编号:Q460109574，声明

作废。

● 陈 成 彰（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105196912070076）不慎遗失

《新琼片区棚改项目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登记顺序号：2195-1，征收

现场编号：WCD77-2，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恒意达建筑劳务服务

中心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文昌东郊宝邸温馨旅店（个体工

商 户）（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DB8NP066）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乐亿嘉（海南）新型材料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BLL01078）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907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

裁裁决书》（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775828），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2024年9月23日员工离职体检通知
林师勇、黄世霖、薛晓婷、谭惠莲、
韩正畴、王秀清、罗安南、吴忠壮、
许权良、王智勇、赖朝琳、李树桦、
李天龙、陈丽霞、陈金张、吴仲文、
王嘉鑫、温清训、黎志明、罗光勇：
您在离岗前未按照规定参加离职
职业健康检查，请您自本通告之日
起一星期内尽快到海南方卓体检
中心（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22
号）参加离岗职业健康体检，职业
健康检查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特此通知。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
分公司 2024年9月24日

●海南清水湾珊瑚一号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4MA5RDKF79P）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玉章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A99C3129）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郑海东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清水
湾旅游度假区山海间B07-1区二
期洋房5幢308号的不动产权证，
证号:琼〔2021〕陵水县不动产权
第0033195号，声明作废。
●文有宁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东方市三家镇玉雄村委会的不动
产权证书，证号：琼（2021）东方市
不动产权第0012986 号，声明作
废。
●海南冠康医药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药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
证编号：琼 DB1700570，声明作
废。

遗 失

通 知

认婴公告
本人于 2023 年 10
月 29日晚上 11:00
左右在儋州市春马
大桥靠近蓝田村方

的桥头发现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女
婴，身体无任何特征，健康，现住儋
州市新州镇周庙巷，望孩子亲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吴
庭辉联系，电话：13697521463，即
日起6个月内无人认领，孩子将依
法安置。吴庭辉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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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商

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850893786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850893786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09899321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098993210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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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公 告

公告
海南诺信达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申请人符晓琴与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4〕第131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2024〕第

收 购

高价收购老料海南黄花梨
詹经理 18789989818。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三亚容锦海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消防救援大队已于 2023年12月5日将
《行政处罚决定书》［三（天涯）消行罚决字〔2023〕第 0046号］送达你
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由于无
法对你方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2024】第0003号），现依法公告送达。限你方在催告书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到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消防救援大队领取该催告书，
逾期未领取的，视为送达。请你方在收到《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2024】0003）之日起十日内，缴纳相应罚款及滞纳金。如你方对此
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
催告书之日起5日内到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或三亚市消防救援支
队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或者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
辩。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本行政机关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消防救援大队（海南省三
亚市天涯区凤翔镇168号）

联系人：韩博 联系电话：0898-88273355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4年9月23日

行政处罚告知书 （2024）琼综执五指山规划告字第005号

本单位于2023年12月29日对你个人非法占用泺海蝶泉湾小区
公共区域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经调查，你
（单位）未经五指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泺海蝶泉湾小区别
墅区4-1号别墅左侧占用面积为135.87平方米的公共区域建设用地
搭建建筑物、构筑物（1.公共区域内建设2处建筑总面积为34.85平
方米的雨棚；2.铺设面积为81.00平方米的地板砖；3.搭建简易围栏；
4.绿化面积为11.72平方米；5.室外楼梯面积为8.30平方米）。

上述行为经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自然资函〔2024〕4号
文件认定为违反规划进行建设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第四条：违法建设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
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按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在限期内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
措施，能够使建设工程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的……。”规定
的情形。

以上事实有《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移送泺海蝶泉湾
小区涉嫌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问题线索移送的函》（五自然资函
〔2023〕1190号）、《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泺海蝶泉湾小区
涉嫌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问题的复函》（五自然资函〔2024〕4号）、
《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1份、《询问笔录》（王东建）1份、第
三方测绘公司测量成果1份、《现场检查笔录》1份等证据证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
部门并公示。”的规定，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标
准》（规划类），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裁量档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
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的规定，本单位拟对你（单位）作出拆除你在泺海蝶泉湾小
区别墅区4-1号别墅左侧占用面积为135.87平方米的公共区域建设
用地搭建建筑物、构筑物（1.公共区域内建设2处建筑总面积为34.85
平方米的雨棚；2.铺设面积为81.00平方米的地板砖；3.搭建简易围
栏；4.绿化面积为11.72平方米；5.室外楼梯面积为8.30平方米）的行
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或到五指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陈
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你（单位）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单位）要
求听证，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单位提出申请。逾
期不申请听证的，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权利。

联 系 人：游江 傅后继
联系电话：0898-86622182
单位地址：五指山市奥雅路24号

五指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4年9月23日

当事人
基本情况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姓名或名称

地址

自然人（身份证号码）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郭洪杰

蝶泉湾别墅4-1号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

130104196607011353

13061993366
13818094610

√

行政处罚告知书
（2024）琼综执五指山规划告字第003号

本单位于2023年12月29日对你个人非法占用泺海蝶泉湾小区
公共区域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经调查，你
（单位）未经五指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泺海蝶泉湾小区别墅
区3-1号别墅左侧占用面积为236.21平方米的公共区域建设用地搭
建建筑物、构筑物（1.公共区域内建设2处建筑总面积为87.59平方米
的雨棚；2.铺设面积为148.62平方米的地板砖；3.搭建简易围栏）。

上述行为经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自然资函〔2024〕4号
文件认定为违反规划进行建设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第四条：违法建设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尚可采取改正
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
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在限期内采取局部拆除
等整改措施，能够使建设工程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的
……。”规定的情形。

以上事实有《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移送泺海蝶泉湾
小区涉嫌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问题线索移送的函》（五自然资函
〔2023〕1190号）、《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泺海蝶泉湾小区
涉嫌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问题的复函》（五自然资函〔2024〕4号）、
《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1份、《询问笔录》（王东建）1份、第
三方测绘公司测量成果1份、《现场检查笔录》1份等证据证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
部门并公示。”的规定，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标
准》（规划类），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裁量档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
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的规定，本单位拟对你（单位）作出拆除你在泺海蝶泉湾小
区别墅区3-1号别墅左侧占用面积为236.21平方米公共区域建设用
地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1.公共区域内建设2处建筑总面积为87.59
平方米的雨棚；2.铺设面积为148.62平方米的地板砖；3.搭建简易围
栏）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或到五指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陈
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你（单位）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单位）要
求听证，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单位提出申请。逾
期不申请听证的，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权利。

联 系 人：游江 傅后继
联系电话：0898-86622182
单位地址：五指山市奥雅路24号

五指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4年9月23日

当事人
基本情况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姓名或名称

地址

自然人（身份证号码）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李昊

蝶泉湾别墅3-1号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

440301199106162354

18123748115
√

本次控规调整为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C0601地块，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八条、《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2018修正）》第六十条、《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
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第（三）点、《建设
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建规［2012］22号）第六条、《城市、镇控制性
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第二十条等规定，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
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和
城市设计》C0601地块控规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
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4年9月24日至2024年10月2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及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9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和城市设计》C06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屯国自然资让告字〔2024〕4、5号）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与竞买的，需按照规定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
受联合竞买。具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一）在屯昌
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纠正的。（二）在屯
昌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用地的、竞
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土地出让金
且未及时改正的。（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录等失信主体。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
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手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
hainan.gov.cn:9003/Index/index.jsp）获取。四、本次交易活动采
用全流程网上交易方式进行，申请人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办
理CA证书后报名参加竞买。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
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
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五、时间（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
准）与地点：（一）竞买申请时间：2024年9 月24日8:30至2024年10
月29日16:00（逾期将不受理竞买申请）。（二）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
时间：2024年10月29日16:00（以到账为准）。（三）竞买资格审核时
间：2024年9月25日8:30至2024年10月29日17:30。（四）挂牌报
价时间：2024年10月17日8:30至2024年10月31日9:30。（五）网
上挂牌现场会时间：2024年10月31日9:30。（六）挂牌地点：海南省
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
gov.cn:9003/Index/index.jsp）。六、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未
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的，取消其竞
得人资格并不予退还保证金；竞得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
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开
发周期不得超过3年，应自约定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

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三）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方
案进行建设。挂牌宗地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
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原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
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
工的，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按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四）上述宗地装配式建造严格按《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事
项的通知》（琼建科函〔2021〕155号）等要求执行。（五）出让土地控制
指标约定投资强度≥230万元/亩，年度产值≥260万元/亩，年度税收
≥3万元/亩，达产年限为5年(自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以上内容按
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竞得人须与屯昌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屯昌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二）土地出让成交后，应在20个
工作日内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竞得人交纳的
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
内付清土地出让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三）上述
宗地未涉及非法占地和违法建设行为，已落实安置补偿，地上附着
物已处置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问题，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宗地外已通水、通电、通路并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
开发必需的条件。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屯昌县屯城镇兴业路
北侧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电话：吴先生 0898-
67830338；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 http://lr.hainan.gov.cn:9003/Index/index.jsp；
https://www.landchina.com/。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9月24日

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地块
名称

2024-
G-5号
2024-
G-6号
备注：

宗地坐落

屯昌县屯
城镇产业
大道西侧

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

面积

29404.71平方米
（约44亩）

27491.64平方米
（约41亩）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使用
年限

50年

规划条件
容积
率

≥1.0

建筑
密度

≥40%

建筑限高

≤24米（仅针对生活及配套设施
建筑，不包含厂房及其构筑物。）

绿地率

≤20%

停车位

≥106个
≥99个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427

127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427

1274

临高县临高LG-2024-13号宗海（养殖区）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法》及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
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
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满足以下条件的均可报名
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
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一）竞买人提供不低
于人民币100万元，自竞买公告发布之日至结果产生之日期间有效的银
行资信证明。（二）参加竞买报名时须缴纳履约保证金119.4万元（按总价
的30%计算）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指定的账户，履约保证金
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竞得人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交易出让成功后退回，
竞得人在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1个月内按成交价款和县财政
指定账户足额交纳海域使用金。未竞得人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予以退回，
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三）项目建成投入
后的海域使用需符合海南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临高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和《临高宝路罗非鱼种苗产业园100MW光伏大棚示范项目海域使用
论证报告书》（报批稿）要求。对经批准后的规划涉及项目所在海域的功

能区划和设计方案进行调整的，竞得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四、挂牌文件获
取方式：申请人可于2024年10月25日前到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咨
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挂牌时间及地址：
（一）公告时间：2024年9月24日至2024年10月28日。（二）报名时间：
2024年9月24日08:30至2024年10月25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到
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4年10月25日
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报名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
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四）挂牌报价时间：2024年9月24日08:30
至2024年10月 28日10:3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4年10月28日
10:3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二街政务二期大楼
二楼202室。六、其他事项：（一）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
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二）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本次海
域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四）联
系电话：0898-68598868 李女士。（五）查询网址：https://zw.hainan.
gov.cn/ggzy/。 临高县营商环境建设局 2024年9月 24日

项目名称
临高LG-2024-13
号宗海（养殖区）

用海位置
海南省临高县博厚
镇美仍村附近海域

用海类型
一级类型为渔业用海，
二级类为围海养殖用海

用海性质
经营性养
殖用海

用海方式

围海养殖

出让面积（公顷）

50.5189

用海期限

15年

挂牌起始价

398万元

竞买保证金

119.4万元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24〕41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出让，并按照价高
者得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开发建设要求：（一）东出让
2024-18号地块一、东出让2024-26号地块一、东出让2024-27号地
块拟用于市场化商品住房项目，属于房地产产业。（二）项目建成后，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招录被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下：东出让2024-18号地
块共计6人，其中地块一招录2人，地块二招录4人；东出让2024-26号
共计8人，其中地块一招录5人，地块二招录3人；东出让2024-27号地
块共计4人。招录条件按人事劳动部门规定执行，同工同酬并遵照竞得
方规章制度管理。（三）若项目建设涉及省政府装配式建筑有关要求，应按
要求执行。具体详见《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
意见》（琼府〔2017〕100号）、《关于印发〈2018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事
项〉的通知》《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关于加
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琼府办函〔2020〕127号）等文件。（四）项
目在规划设计时，东出让2024-18号地块一、东出让2024-26号地块
一、东出让2024-27号地块需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建住宅
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意见》（琼府〔2017〕96号）要求，合理
配置住宅小区公共服务设施。（五）根据《关于推进智慧安防小区建设的指
导意见(试行)》（琼公通〔2022〕11号）的要求建设智慧安防系统。（六）根据
《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方市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教育设施建
设管理办法的通知》（东府办规〔2023〕5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东出让
2024-18号地块一、东出让2024-26号地块一、东出让2024-27号地
块达到配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规模的，需配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竞得人
在建成后应将竣工验收合格的配套教育设施无偿移交给教育部门使用、
管理，并与教育部门办理完成配套教育设施和全部建设资料的移交手
续。教育部门不得无故拒绝接收。（七）根据《海南省养老服务条例》按照
每百户不低于二十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且单处用房建
筑面积不得少于三百平方米。按照《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规范》
（GB50340-2016）、《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450-2018）、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143-2010）、《无障碍设计规
范》（GB50763-2012）等标准规范的要求，东出让2024-18号地块一、
东出让2024-26号地块一、东出让2024-27号地块需设计配建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用房，竞得人在建成后应无偿移交东方市人民政府管理。（八）
其他未尽详列的应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规范要求执行。上述开发
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土地竞得人在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市住建局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
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
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拍卖出让
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拍卖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
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拍卖竞买保证金存入账户时
间为准）。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及其控股股东、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
加本次土地出让拍卖：1.在东方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
改正的。2.在东方市有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
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3.具有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
法倒卖土地或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或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
等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且尚未结案或查处整改的。（二）竞买申请方式:竞买
人办理CA后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进行相关操作,手
册和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
让手册。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
间：2024年9月24日8时30分至2024年10月25日17时00分。（三）竞
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须按照拍卖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
足额缴存竞买保证金或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
缴纳截止时间：2024年10月25日17时00分。（四）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4年10月2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
放《竞买资格确认书》。五、拍卖时间及地址：网上拍卖时间：2024年10
月28日10时00分。网上拍卖地址：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
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六、本次拍卖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七、咨询
方式：（一）联系人: 王女士、刘女士；联系电话：0898-25585295、
31277278；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二）CA证书办理机
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22号
海南国机大厦二楼西区、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咨询电话:
0898-66668096、66664947。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9月24日

宗地编号

东出让2024-18号地块一
东出让2024-18号地块二
东出让2024-26号地块一
东出让2024-26号地块二
东出让2024-27号地块

宗地
位置

东方市建
设南路东
侧利民
路北侧

宗地面积

790.54㎡（合1.186亩）
2489.13㎡（合3.733亩）
3014.95㎡（合4.52亩）
1389.6㎡（合2.08亩）

2416.63㎡（合3.625亩）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
年限
70年
40年
70年
40年
70年

容积率

1≤R≤2.8
≤2.8

1≤R≤2.8
≤2.8

1≤R≤2.8

建筑
密度
≤20%
≤25%
≤20%
≤25%
≤20%

绿地率

≥40%
≥35%
≥40%
≥35%
≥40%

建筑
限高

≤45米
≤80米
≤45米
≤80米
≤45米

拍卖起始价
（万元）

309
971
1176
541
94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09
971
1176
541
943


